
1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作为北京首

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都在线”、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机构，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

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交易内容：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首都在线拟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曲宁先生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曲宁先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 6,000 万元的借款，本次借款年化利率为 4.9%，利息自借款金额到账当日起算，

按实际借款天数支付。借款期限为股东会审议通过后，双方签署《借款合同》之

日起一年，可分批提款，提前还本付息。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：曲宁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曲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6,188,277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9.13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有关规定，曲宁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重组上市。 

3、表决情况：2026 年 2 月 4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6 票同

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

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曲宁先生已回避表决。该议案已经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。保荐人对本

次交易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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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的规定，本事项需提交股东会

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曲宁先生将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曲宁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现持有公司股份

96,188,27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.13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曲宁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曲

宁先生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，经核查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业务发展趋势，曲宁先生向公司提供借款

不超过 6,000 万元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。综合考虑公司以往及现有的融资成本，

经双方协商确定，本次借款年化利率为 4.9%，利息按照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时

间支付。该利率水平与公司过往从非关联方获取融资的实际成本相匹配，不存在

刻意压低或抬高利率以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本次借款，公司及子公司无需提供担保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、合理，

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和《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规定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借款金额：借款期限内任一时点的借款金额不超过 6,000 万元人民币； 

2、借款次数：根据公司资金实际需求情况决定； 

3、借款期限：借款期限为股东会审议通过借款议案后，双方签署《借款合

同》之日起一年，在借款期限和额度内，公司根据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，可

分批提取借款； 

4、借款利率：年化利率为 4.9%，利息自借款金额到账当日起算，按实际借

款天数支付； 

5、借款偿还：公司根据自身经营资金情况，可在规定期限内随时归还借款； 

6、借款用途：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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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必要性 

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，受业务结算周期、市场回款节奏等因素影响，现金

流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，存在资金盈余与资金紧张的交替情况。在资金盈余阶段，

公司通过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增加资金收益；在需要抓住业务机会进行

投资储备阶段，公司需通过合规融资渠道补充流动性，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

经营、项目推进等日常资金需求。因此在考虑资金的高效利用和机会风险的总体

平衡下，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，缓解阶段性资金压力，保障经营活动持续平稳

推进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曲宁先生为公司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交易的决

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，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

现金流量和会计核算方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

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202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2026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与曲宁先生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情

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

制人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同意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曲

宁先生无偿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、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不超

过人民币 7 亿元（含 7 亿元）提供担保或反担保。2026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授权

有效期内前述项下的贷款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1,000.00 万元，此事项审议通过

日至披露日，前述项下的贷款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18,422.03 万元。 

（二）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 月 8 日、2025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七次会议、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与曲宁先生签订《借款合

同》，约定曲宁先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,000.00 万元的借款，借款年

化利率为 5.5%，借款期限自 2025 年 1 月 24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，公司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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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内，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批提取借款。前述借款于 2025

年 1月 26日、2025年 1月 27日、2025年 5月 15日分别发生 2,000.00万元、2,000.00

万元、2,000.00 万元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2 日、2026 年 1 月 23 日分别归还本金

2,000.00 万元、4,000.00 万元，利息发生额为 255.44 万元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除以上事项及曲宁先生因任职在公司领取薪酬外，

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曲宁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议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

议审议通过了本事项，此议案获得全体独立董事表决通过，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

交董事会审议。经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相关情况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：

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曲宁先生为公司提供借款，用于支持公司及子公司日

常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和稳定发展。本次借款利率

是基于公司以往及现有的融资成本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。本

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

性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6年 2月 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事项，

关联董事曲宁先生已回避表决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向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借款是公司向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之外的临时补充，

能有效解决公司快速融资的需求，能提高融资效率。本次借款利率是基于公司以

往及现有的融资成本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。公司控股股东及

实际控制人曲宁先生为公司提供借款事项，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董事会同意本事项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的规定，本事项需提交股东会

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曲宁先生将回避表决。 

八、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首都在线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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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关联交易的事项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

议通过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；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且关联董事曲宁先生已回避表决；该事项尚需股东会审议，关联股东

曲宁先生将回避表决。上述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借款利率是基于公司以往及现有的

融资成本，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综合以上情况，保荐人对首都在线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

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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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马孝峰                  熊  冬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
